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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仓伟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“韵湖豪庭”项目（第三阶段）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1年 6月 22日，太仓伟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组长单位）

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组织公司项目

竣工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和监测单位(苏州申测检验检测中心有限

公司)代表以及邀请的两位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，对太仓伟成房地产

开发有限公司建设“韵湖豪庭”项目（第三阶段）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

验收。验收工作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技术指南(污染影响类)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太仓市环保局的审

批意见（太环建[2016]249号）的要求，开展了该项目的竣工环境保

护验收工作，审阅了由太仓伟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太仓伟

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“韵湖豪庭”项目（第三阶段）竣工环境保

护验收监测报告》（(2021)申测（验）字第（323）号），检查了建设

项目相关现场，经讨论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(一)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项目建设地点：太仓市沙溪镇太沙路西、新医院南

项目性质：新建项目

产品、规模：太仓伟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 67300 万元建

设，占地面积 53259.46m2，总建筑面积 133964.92m2。第三阶段建

设项目本次为第三期验收项目，本次验收占地面积 23422.48m2，建

筑面积 59568.08m2，主体建筑主要为 2 栋 15 层（3 号、4 号楼）、

1 栋 16 层（8号楼）、4 栋 18（9、10、16、17 号楼）层住宅楼（总

户数 472户），18号变电所、21号门卫、22号垃圾房、地下车库及

人防。

(二)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于 2016年 07月委托南京师范大学编制完成《太仓伟成房地产开

发有限公司建设“韵湖豪庭”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并于 2016年 08
月 01日通过太仓市环境保护局审批，批文号为太环建[2016]249号。

项目一期和二期均已经验收（相关验收资料见附件）。苏州申测

检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于 2021年 6月 11日至 6月 12日对太仓伟成

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“韵湖豪庭”项目（三期项目）的噪声进行

了验收监测。2021年 6月，在现场考察及对比验收监测数据的基础

上，形成了《太仓伟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“韵湖豪庭”项目（第

三阶段）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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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仓伟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完成建设项目第三阶段建设任

务后，于 2021年 6月着手建设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。据此，

公司成立了以法人代表为组长的验收小组，委托苏州申测检验检测中

心有限公司进行验收监测。苏州申测检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于 2021
年 6月 11日至 6月 12日对太仓伟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“韵
湖豪庭”项目的噪声进行了验收监测。2021年 6月，在现场考察及对

比验收监测数据的基础上，形成了《太仓伟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

设“韵湖豪庭”项目（第三阶段）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》。

(三)投资情况

第三阶段投资 31300万元，环保总投资 290万元，环保投资占比

0.93%
(四)验收范围

本次是太环建[2016]249号批复的第三阶段建设内容，验收范围

为废水、废气、噪声和固废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对照原环评报告表中的建设内容，该项目在实际建设中，性质、

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动。

依据环办环评函〔2020〕688号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

清单（试行）》和江苏省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

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》（苏环办［2021］122号），上述变化不

属于重大变动，符合验收要求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

(一)废水

本项目污水主要包括空调冷凝水、冲洗废水和生活污水。小区内

公建空调冷凝水，无污染物，经小区雨水管网可直接排入河道；冲洗

废水主要是指绿化、道路广场的浇洒用水，部分蒸发部分渗入土壤；

道路广场浇洒用水除蒸发损耗外，小部分经地表径流汇至集水井后流

入雨水管网；建设项目实行雨污分流，清污分流。雨水经场地内雨水

管网收集后排入市政雨水管网。生活污水达接管要求排入市政污水管

网，最终进入太仓市沙溪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。

(二)废气

本项目废气主要是居民燃料废气、厨房油烟和汽车尾气。燃烧废

气主要为居民厨房燃料燃烧产生的废气，燃料为天然气，燃烧废气产

生后通过厨房的排烟通道直接从居民楼楼顶排出；厨房油烟均经过油

烟机脱油烟处理后然后通过建筑物内统一的专用排烟通道从建筑物

顶部排出；汽车尾气主要为地下车库尾气和地面停车场废气，以无组

织形式排放。

(三)噪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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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为进出机动车的交通噪声、水泵房水泵噪

声和公建空调外机噪声。风机房、水泵房均设置在地下层内。地下层

隔声效果好。因此，该项目营运期风机房、水泵房噪声对周围环境影

响较小。本项目设有地上机动车停车位、地上非机动车停车位，汽车

在地面启动和行驶时间较短，因此影响较小。本项目小区内无餐饮、

娱乐等公共服务性项目。噪声《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
22337-2008）2类标准的限值要求。

(四)固体废物

本项目营运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是生活垃圾，属于一般固废，由

环卫工人有偿服务并及时送至城市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。实施垃

圾分类存放，使用加盖垃圾桶实现垃圾存放封闭化，同时及时清运垃

圾，做到日产日清，清运过程注意文明卫生，生活垃圾不会对环境产

生不良影响。

(五)排污许可证

太仓伟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21年 6年 21日获取排污许可

证 91320585MA1MNKHL92001Z。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
1.废水

验收监测期间，生活污水实现接管（附接管协议）。

2.废气

验收监测期间，入驻率很低，没有进行监测。

3.厂界噪声

验收监测期间，该项目地北侧、东侧、南测、西侧昼/夜环境噪

声均符合《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22337-2008）2类标

准的限值要求。

4.固废

在小区东北侧建设了 50平方米的生活垃圾中转站。定期由沙溪

镇环卫所清运（附协议）。

验收组按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中所规定的

要求。经现场检查和认真讨论、评议，验收工作组认为太仓伟成房地

产开发有限公司认真执行了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各项污染防治措施

按照环境影响报告及其批复的要求建设和实施。验收工作组按照《太

仓伟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“韵湖豪庭”项目（第三阶段）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》（(2021)申测（验）字第（323）号）（2021
年 6月）。组长单位在校对报告文字编制内容，确认可以公示后，同

意“太仓伟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“韵湖豪庭”项目（第三阶段）”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。

七、后续管理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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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按照管理部门的要求，及时进行网上公示和入库备案。

(二)完善固体废物储存管理。

九、验收人员信息

验收工作组人员名单附后。

太仓伟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2021年 6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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